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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城管〔2025〕  号                  签 发 人：丁  涛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办理结果：A


对县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
第2025012号提案的答复

胡玉娟委员：
您提出的“关于推进城市治理改造工程，提升城市形象的提案”收悉。罗山县人民政府对您所提出的意见高度重视，经县城市管理局和罗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认真研究和办理，就城市管理部门职责有关情况将答复如下：
一、基本情况
近年来，随着我县城市的发展，县城居民人居环境条件越来越好，对县城管理水平要求越来越高。县城市管理局通过完善健全城市管理体系、城市管理制度，不断加强城市管理执法队伍建设，提高执法人员素质和水平，对县城建设、占道经营、乱停乱放等的管理不断迈向精细化和专业化。
二、管理措施
1.加大宣传力度。县城市管理局通过发放宣传单和在自媒体（罗山印象）上开设县城管理知识课堂等，对县城市民进行市容市貌、违法建设等方面法律法规的普法教育和宣传。
2.不断加强管理措施，提高城市管理效果。目前，共查处城区流动摊贩占道经营3800多起、店外经营1800多起，拆除违章乱搭建棚子100余处，铲除私接乱设斜坡140余处；清理牛皮癣3100多处，收缴乱发放小广告3900多份，查处乱扔、乱倒、乱挂行为110余人，清理废弃家具及杂物75车；对乱停乱放的电动车等非机动车进行整治，在城区原有非机动车停车位的基础上，合理施划非机动车停车位160余处，设置警示牌24处；清理非机动车乱停乱放3500余辆，清除私设地锁、锥筒约280处；
3.严厉查处违规建设行为。2024年，经县委、县政府，县编委决定，将原自然资源局查处违法建设职能移交我局，自7月份开展工作以来，城管大队扎实开展拆违控违工作，保持拆违控违高压态势，做到及时发现、及时制止、及时拆除。目前，共计开展多种形式普法宣传共计10余次，坚持不间断巡查，开展巡查1900余次，拆除违法建设15处。
4.堵疏结合，设置便民服务点。科学规划布局：按照“便民不扰民、放开不放任”原则，合理设置夜市摊点（华水大学江淮校区西侧、体育馆西侧、民政路西亚美悦超市对面、城南夜市）4处，统一设置标准，实行“三定”管理（定时、定点、定责）。服务型治理：以“以人为本、疏堵结合、服务民生”治理理念，西瓜集中上市销售期间，在城区适当位置设置18处临时销售点，平衡了市容秩序与民生需求，城市管理由“驱赶式执法”向“服务型治理”转变。
5.完善数字化管理。已建立覆盖县中心城区23平方公里的数字城管平台，系统整合信息采集员巡查上报、视频监控巡查、12319服务热线和微信公众号投诉等多种问题发现渠道，并建立了包括市政道路、路灯、井盖、公共厕所、园林绿地等大量城市管理部件基础数据库，实现城市部件精细化管理。
三、谋划情况
下一步，一是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，加大对市容市貌、环境卫生、交通秩序等整治力度，不断提升城市品质和形象。二是加强城市管理执法队伍建设，加大培训力度，规范执法行为，提高执法水平，打造一支政治坚定、作风优良、纪律严明、执法规范的城市管理执法队伍。三是完善城市管理体制机制，加强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，形成工作合力，构建“大城管”格局。
2025年9月8日
联系单位：罗山县城市管理局         电话：2139489
联 系 人：黄昆鹏
抄送：县政府督查室（3份），委员所在乡镇（街道）（1份）。
